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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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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快速频率响应功能入网试验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新能源场站快速频率响应功能入网试验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条件、试验方

法、记录及报告、复核试验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接入35 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风电场、光伏发电站，35 kV以下

新能源场站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963.1—2021 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 第1部分:陆上风电 

GB/T 19964—2012 光伏发电站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 

DL/T 1870—2018 电力系统网源协调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风电场 wind farm 

由一批风电机组或是风电机组群（包括机组单元变压器）、汇集线路、主升压变压器及其他设备组

成的发电站。 

[来源: GB/T 19963.1—2021,3.1] 

 

光伏发电站 photovoltaic power station 

利用光伏电池的光生伏特效应，将太阳辐射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发电系统，一般包含变压器、逆变

器和光伏方阵，以及相关辅助设施等。 

[来源: GB/T 19964—2012,3.1] 

 

快速频率响应 fast frequency response 

新能源场站利用相应的有功控制系统，完成场站有功功率和并网点电网频率的下垂特性控制，使其

在并网点具备参与电网频率快速调整能力。 

 

快速频率响应控制系统 fast frequency response control system 

新能源场站实现快速频率响应功能的有功功率控制系统，包含但不限于：场站AGC、快速频率响应

控制装置、能量管理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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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频率响应死区 dead band of fast frequency response 

快速频率响应控制系统在额定频率附近对频率差的不灵敏区。 

 

快速频率响应滞后时间 delay time of fast frequency response 

自频率超过快速频率响应死区开始到新能源场站有功功率向正确的调频方向开始变化所需的时间。 

 

快速频率响应响应时间 response time of fast frequency response 

自频率超出快速频率响应死区开始，至有功功率调节量达到调频目标值与初始功率之差的90％所

需最短时间。 

 

快速频率响应稳定时间 stabilization time of fast frequency response 

自频率超出快速频率响应死区开始，至有功功率达到稳定范围（风电场功率波动不超过额定有功功

率的±2%，光伏发电站功率波动不超过额定有功功率的±1%)的最短时间。 

 

快速频率响应调差率 compensative ratio of fast frequency response 

电网频率相对变化量与新能源场站有功功率相对变化量的比值的负数。 

 

出力响应合格率 qualified rate of output response 

在频率变化超过快速频率响应死区下限（或上限）开始至快速频率响应应动作时间内（如果时间超

过60 s，则按60 s计算），新能源场站实际最大出力调整量占理论最大出力调整量的百分比。 

 

积分电量合格率 qualified rate of integrated electric quantity 

在频率变化超过快速频率响应死区下限（或上限）开始至快速频率响应动作时间内（如果时间超过

60 s，则按60 s计算），新能源场站快速频率响应实际贡献电量占理论贡献电量的百分比。 

 

快速频率响应合格率 qualified rate of fast frequency response 

等于快速频率响应出力响应合格率和快速频率响应积分电量合格率的代数平均值。 

 

自动发电控制 automatic generation control（AGC） 

通过自动控制程序，实现对控制区内风电场和光伏发电站有功功率出力的自动重新调节分配，来维

持系统频率、联络线交换功率在计划目标范围内的控制过程。 

[来源: DL/T 1870—2018,3.4] 

 

额定有功功率 rated active power 

制造厂给定的新能源场站输出功率，场站发电单元在规定的终端参数，且不超过规定的寿命条件下

无限期地运行。 

 

并网点 point of interconnection 

对于有升压站的新能源场站，指升压站高压侧母线或节点；对于无升压站的新能源场站，指新能源

场站的输出汇总点。 

 

限功率 limi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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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站实际有功功率小于当前风（光）条件下可发有功功率。 

 

不限功率 unlimit power 

场站实际有功功率等于当前风（光）条件下可发有功功率。 

4 技术要求 

快速频率响应死区 

风电场参与快速频率响应死区范围为（50±0.1）Hz，光伏发电站参与快速频率响应死区范围为（50

±0.06）Hz。 

快速频率响应限幅 

风电场和光伏发电站功率变化幅度限制不应小于±10%额定有功功率。 

快速频率响应调差率 

风电场调差率应为2%，光伏发电站调差率应为3%，该技术指标不计算调频死区影响部分。 

快速频率响应动态性能 

4.4.1 动态性能测试包括频率阶跃扰动试验、模拟实际频率扰动试验、防扰动性能校验、AGC 协调试

验。 

4.4.2 风电场频率阶跃扰动试验中，快速频率响应动态性能应满足下列规定： 

a) 滞后时间不应大于 2 s； 

b) 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12 s； 

c) 稳定时间不应大于 15 s； 

d) 达到稳定时的有功功率调节偏差不超过±2%额定有功功率。 

4.4.3 光伏发电站频率阶跃扰动试验中，快速频率响应动态性能应满足下列规定： 

a) 滞后时间不应大于 2 s； 

b) 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5 s； 

c) 稳定时间不应大于 15 s； 

d) 达到稳定时的有功功率调节偏差不超过±1%额定有功功率。 

4.4.4 模拟实际频率扰动试验中，快速频率响应合格率不应小于 60%。 

4.4.5 防扰动性能校验中，快速频率响应控制系统应具备防电网的高低电压穿越等暂态过程。 

4.4.6 AGC 协调试验中，新能源场站有功功率的控制目标应为 AGC 有功功率指令值与快速频率响应调

节量的代数和；快速频率响应与调度 AGC 有功功率指令方向相反时，当电网频率低于额定频率 0.1 Hz

时应闭锁 AGC 减负荷指令；当电网频率高于额定频率 0.1 Hz时应闭锁 AGC加负荷指令。 

快速频率响应控制装置 

频率采集模块的技术要求如下： 

a) 精度及测量分辨率不应大于 0.003 Hz； 

b) 扫描周期不应大于 100 ms。 

快速频率响应运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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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光伏发电站应具备快速频率响应功能，并网运行时快速频率响应功能应正常投入，技术指

标应符合附录A中的相关要求。 

5 试验条件 

快速频率响应控制系统死区、限幅、调差率应符合 4.1、4.2、4.3的要求。 

风电场内的风电机组、光伏发电站内的光伏发电单元应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处于故障停机的风电

机组、光伏发电单元容量比例不应超过 5%额定有功功率。 

快速频率响应控制系统运行正常。 

新能源场站退出 AGC 远程控制方式，所限功率不应小于 15%额定有功功率，且风（光）功率持续

性较好，符合试验工况。 

快速频率响应试验所使用的仪器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数据记录分析仪的采样频率不应低于 20 kHz，带宽不应小于 2.5 kHz； 

b) 频率信号发生器为三相四线式电压信号输出；电压输出范围宽于 0 V～130 V，输出电压误差

不超过±0.1%；频率输出范围宽于 1 Hz～100 Hz，频率误差不高于 0.002 Hz；相位输出范围

为 0°～360°，相位输出误差不超过±0.1°；信号发生周期不超过 100 ms，能够进行电压和频

率曲线编辑。 

试验工况符合以下要求： 

a) 试验工况 1：选择 20%～30%额定有功功率之间，限功率； 

b) 试验工况 2：选择 20%～30%额定有功功率之间，不限功率； 

c) 试验工况 3：选择 50%～90%额定有功功率之间，限功率； 

d) 试验工况 4：选择 50%～90%额定有功功率之间，不限功率。 

6 试验方法 

快速频率响应死区、限幅、调差率核查 

在快速频率响应控制系统中检查死区、限幅、调差率设置。 

频率阶跃扰动试验 

6.2.1 通过频率阶跃扰动试验得到快速频率响应滞后时间、响应时间、稳定时间。 

6.2.2 风电场频率阶跃扰动试验，试验工况及频率扰动量应满足下列规定： 

a) 风电场试验工况 1 和试验工况 3 进行（50±0.20）Hz 阶跃扰动试验，频差应持续保持时间不

少于 20 s，每个试验过程不少于 2 次。 

b) 风电场试验工况 2和试验工况 4进行 50.20 Hz 阶跃扰动试验，频差应持续保持时间不少于 20 

s，每个试验过程不少于 2次。（若安装了电化学储能或其他备用发电单元，应进行 49.8 Hz

阶跃扰动试验。） 

6.2.3 光伏发电站频率阶跃扰动试验，试验工况及频率扰动量应满足下列规定： 

a) 光伏发电站试验工况 1 和试验工况 3 进行（50±0.21）Hz 阶跃扰动试验，频差应持续保持时

间不少于 20 s，每个试验过程不少于 2次。 

b) 光伏发电站试验工况 2和试验工况 4进行 50.21 Hz阶跃扰动试验，频差应持续保持时间不少

于 20 s，每个试验过程不少于 2次。（若安装了电化学储能或其他备用发电单元，应进行 49.79 

Hz 阶跃扰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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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实际频率扰动试验 

6.3.1 通过模拟实际频率扰动试验得到快速频率响应合格率。 

6.3.2 风电场试验工况 1和试验工况 3 进行模拟实际频率扰动试验，每个试验过程不少于 2次。 

6.3.3 光伏发电站试验工况 1和试验工况 3进行模拟实际频率扰动试验，每个试验过程不少于 2次。 

防扰动性能校验 

6.4.1 通过防扰动性能校验验证快速频率响应控制系统防电网高低电压穿越等暂态过程。 

6.4.2 新能源场站在工况 1进行防扰动性能校验。 

AGC协调试验 

6.5.1 通过 AGC 协调试验验证 AGC有功功率指令值与快速频率响应调节量相协调。 

6.5.2 新能源场站在工况 3进行 AGC协调试验。 

7 记录及报告 

高速数据记录分析仪应采用连续录波方式记录频率、有功功率、电压、电流等信号。 

测试信号的数据扫描周期不应大于 100 ms。 

试验报告应包括：频率阶跃扰动试验数据分析及绘图、模拟实际频率扰动试验数据分析及绘图、

防扰动性能校验数据绘图、AGC 协调试验数据绘图。 

8 复核试验 

试验项目应包括：频率阶跃扰动试验、模拟实际频率扰动试验、防扰动性能校验、AGC协调试验。 

试验应包括试验工况 1、试验工况 2、试验工况 3、试验工况 4 等有功功率运行区间的四个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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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新能源快速频率响应技术指标 

A.1 新能源（风电场、光伏发电站）快速频率响应下垂特性 

A.1.1 新能源（风电场、光伏发电站）利用响应的有功控制系统或是加装独立控制装置来实现快速频

率响应功能，电网频率扰动情况下，有功功率调整额定功率的10%时可不再调整，快速频率响应下垂特

性通过设定频率与有功功率折线函数实现，见式(A.1)。 

 𝑃 = 𝑃0 −
𝑃𝑛×(𝑓−𝑓𝑑)

𝛿%×𝑓𝑛
 ······························································ (A.1) 

式中： 

𝑓𝑑——快速频率响应死区，单位为赫兹（Hz）； 

𝑓——实际频率，单位为赫兹（Hz）； 

𝑓𝑛——额定频率，单位为赫兹（Hz）； 

𝛿%——新能源快速频率响应调差率； 

𝑃——实际有功功率，单位为兆瓦（MW）； 

𝑃𝑛——额定有功功率，单位为兆瓦（MW）； 

𝑃0——有功功率初值，单位为兆瓦（MW）。 

A.1.2 风电场参与电网快速频率响应的下垂曲线，快速频率响应死区设定0.1 Hz，调差率设定2%，最

大功率限幅设定不小于额定功率的10%，见图A.1。 

10%Pn

10%Pn

10%Pn

P(MW)

49.8 49.9 50.1 50.2 f(Hz)50

 

注： 𝑃𝑛——额定有功功率，单位为兆瓦（MW） 

图A.1 参与电网快速频率响应下垂曲线函数示意图 

A.1.3 光伏发电站参与电网快速频率响应的下垂曲线，快速频率响应死区设定0.06 Hz，调差率设定

3%，最大功率限幅设定不小于额定功率的10%，见图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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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Pn

10%Pn

10%Pn

P(MW)

49.79 49.94 50.06 50.21 f(Hz)50

 

注： 𝑃𝑛——额定有功功率，单位为兆瓦（MW） 

图A.2  光伏发电站参与电网快速频率响应下垂曲线函数示意图 

A.2 新能源（风电场、光伏发电站）频率阶跃扰动试验动态性能 

见图A.3。 

目标出力

实际出力

有功功率调节偏差

P(MW)

0 t(s)

ts

tr

td

  p

 
注： 𝑡𝑑——快速频率响应滞后时间，单位为秒（s）； 

𝑡𝑟——快速频率响应响应时间，单位为秒（s）； 

𝑡𝑠——快速频率响应稳定时间，单位为秒（s）。 

图A.3  频率阶跃响应扰动试验动态性能指标示意图 

 


